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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

及 2024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法律意见 

 

京天股字（2024）第 084 号 

 

致：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以

下简称“本次 A 股类别股东会”）及 2024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以下简称“本

次 H 股类别股东会”，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 A 股类别股东会”以下合称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 2024

年 2 月 27 日在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族广场 T6 号楼 1904 室召开。北京市天元

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公司聘任，指派本所律师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北京昭衍

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就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审查了《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

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24 年第一次 H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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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股东会议的通知》和《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24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

东会议会议地点变更及补充公告》等本所律师认为必要的其他文件和资料，同时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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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于 2024 年 2 月 27 日下午 14：45 在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族广场 T6 号楼 1904

室召开，由公司董事长冯宇霞女士主持，完成了全部会议议程。本次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通过交

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2 月 27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2 月 27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出席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 52

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244,972,93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2.6679%，其

中： 

1、根据出席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提供的股东持股凭证、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和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出席本次临时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 A 股股东及股东代表（含股东代理人）共计 7 人，共计持有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84,349,28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4.5836%。 

2、根据上海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的 A 股股东共计 44 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31,262,455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4.1689%。 

3、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 H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持有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 29,361,19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9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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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

股东代理人）以外其他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47 人，代

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60,623,85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0844%。 

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外，公司董事、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及本所律师

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出席本次 A 股类别股东会的人员资格 

出席公司本次 A 股类别股东会的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

共计 51 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215,611,739 股，占公司 A 股股份总数的

34.1756%。 

1、根据出席公司本次 A 股类别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提供的股东持股凭证、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和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出席本次 A

股类别股东会现场会议的 A 股股东及股东代表（含股东代理人）共计 7 人，共计

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84,349,284 股，占公司 A 股股份总数的 29.2203%。 

2、根据上海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 A 股类别股东

会网络投票的 A 股股东共计 44 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31,262,455 股，占

公司 A 股股份总数的 4.9553%。 

（三）出席本次 H 股类别股东会的人员资格 

出席本次 H 股类别股东会的 H 股股东及股东代表（含股东代理人）共计 1 人，

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29,348,597 股，占公司 H 股股份总数的 24.6637%。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网络投票股东资格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H 股股

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资格由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协助公司予以认定。在参

与网络投票的股东代表资格及 H 股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资格均符合有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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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及《公司章程》的前提下，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所表决的事项均已在《召开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议程的议案

进行了逐项审议和表决，未以任何理由搁置或者不予表决。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监事及本所律师

共同进行计票、监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情况，以上海证券信息有限公

司向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为准。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244,756,81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18 %；反对 216,12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82%；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H 股表决结果为：同意 29,360,923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1%；反对 274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0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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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244,756,81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18 %；反对 216,12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82%；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H 股表决结果为：同意 29,360,923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1%；反对 274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0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终止实施 2021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244,772,25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81%；反对 44,46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1%；弃

权 156,22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8%。 

其中，H 股表决结果为：同意 29,360,923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1%；反对 274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0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二）本次 A 股类别股东会 

本次 A 股类别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议程的

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未以任何理由搁置或者不予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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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 A 股类别股东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监事及本所

律师共同进行计票、监票。本次 A 股类别股东会的网络投票情况，以上海证券信息

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为准。采用网络投票的 A 股股东对公司本次

临时股东会议案的表决（包括同意、反对、弃权、因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规定而被

按照弃权处理），将视同对本次 A 股类别股东会相应议案进行了同样的表决。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 A 股类别股东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

下： 

1、 《关于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本次出席 A 股类别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215,395,891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999%；反对 215,848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本次出席 A 股类别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215,395,891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999%；反对 215,848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 《关于终止实施 2021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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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本次出席 A 股类别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215,411,331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071%；反对 44,188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5%；弃权 156,22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25%。 

表决结果：通过。 

（三）本次 H 股类别股东会 

本次 H 股类别股东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 《关于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本次出席 H 股类别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29,348,323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1%；反对 274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本次出席 H 股类别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29,348,323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1%；反对 274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 《关于终止实施 2021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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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本次出席 H 股类别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29,348,323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1%；反对 274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

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